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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
承辦人：檢查員 謝秉佑

電話：0422289111#36703

電子信箱：fggwd7041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8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檢營字第110000332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四 (387240100J_1100003323_ATTACH1.pdf、

387240100J_1100003323_ATTACH2.odt)

主旨：為辦理110年「營繕工程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聯合稽查及提

升 營造安全自主管理實務訓練」，以優先符合勞動部

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營繕工程金安獎選拔作業要點

(修正草案)」規定參選條件之公共工程，請貴單位推薦並

於本(110)年3月11日下班前，免備文依附件2格式逕以電

子郵件傳送本處承辦人，俾利辦理實務訓練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10年2月25日勞職安2字第

1101006547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營繕工程金安獎選拔作業要

點(修正草案)」第四點規定，符合下列條件之公共工程，

得參加工程類選拔：(一)依工程機關核定之施工進度表計

算，其工程進度累計至參選年度三月三十一日止，達百分

之三十以上，未滿百分之八十。(二)施工期間工作場所未

發生工作者死亡災害、一次災害致三人以上發生失能傷害

或因氨、氯、氟化氫、光氣、硫化氫、二氧化硫等化學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041100016532

■■■■■■工程營繕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3/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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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外洩致一人以上住院治療之重大職業災害。(三)施工廠

商、設計單位、專案管理廠商、監造單位及相關承攬人就

該工程於參選年度（參選前一年三月一日至當年二月底）

未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或勞動檢查法規定，經勞動檢

查機構處以全部停工或部分停工合計三次以上、或罰鍰處

分金額合計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上，且受處分件次與檢查

次數之比例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。(四)參選年度前五年內未

曾獲得優良工程金安獎或公共工程金安獎。

三、請貴單位惠予彙整所屬機關主辦之工程並推薦符合上開參

選條件規定之公共工程，本處將擇優辦理聯合稽查及實務

訓練，針對工程主辦機關、設計單位、專案管理廠商、監

造單位及施工廠商等施工團隊說明選拔作業要點規定、本

次聯合稽查結果及相關提升施工安全自主管理實務作法

等，鼓勵其參加本年度優良營繕工程金安獎選拔活動。

四、因旨揭要點刻正依法制程序作業中，隨函檢附110年度「推

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營繕工程金安獎選拔作業要點(修正草

案)」供參，相關資訊後續可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官網

/安全衛生/ 職業安全衛生獎項查閱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建設局、臺中市政府民政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經濟發

展局、臺中市政府交通局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臺中市政府水利局、臺中市

政府農業局、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
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、臺中市政府運動局、臺中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本處營造業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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